
投标人应提交的相关资格证明材料

投标人按招标文件要求，应提供以下相关资格证明材料：

资格证明文件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投标人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

要求填写《投标人应提交的相关资格证明材料》完成承诺并进行电子签章。

2、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银行、保险、

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有行业特殊情况的，其分支机构在总公司授权的基础上可以参加本次政府采

购活动，授权方式应当以项目授权为主），并出具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国家

规定的相关证明，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投标人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

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3、提供具有财务审计资质单位出具的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若成立时间至投标文件递交截

止时间前不足一年的可提供成立后任意时段的资产负债表）或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内

其基本账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附基本账户证明）或政府采购信用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

投标人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4、税收缴纳证明：提供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前一年内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凭据

（时间以税款所属日期为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至少提供一种），凭据应有税务机关或代收机

关的公章或业务专用章；依法免税或无须缴纳税收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应证明文件；投标人需在

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5、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提供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前一年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

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

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投标人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

章。



1、投标人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承诺书

我公司特此声明我公司符合以下所列情况：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我公司承诺以上资料真实有效，无虚假内容或隐瞒，如有隐瞒或欺骗，我公司愿承

担相关所有责任。

投标人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2、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银行、保险、

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有行业特殊情况的，其分支机构在总公司授权的基础上可以参加本次政府采

购活动，授权方式应当以项目授权为主），并出具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国家

规定的相关证明，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 ；



3、提供具有财务审计资质单位出具的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若成立时间至投标文件递交

截止时间前不足一年的可提供成立后任意时段的资产负债表）或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六

个月内其基本账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附基本账户证明）或政府采购信用担保机构出具的

投标担保函；



4、税收缴纳证明

提供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前一年内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凭据（时间以税款所属日

期为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至少提供一种），凭据应有税务机关或代收机关的公章或业务专用

章；依法免税或无须缴纳税收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5、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

提供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前一年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

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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